2026年郴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区主干道园林绿化白蚁防治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信息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要求
	服务期限
	预算金额

（元）

	1
	2026年郴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区主干道园林绿化白蚁防治项目
	第一次全面防治一次（4-6月）
	合同签订日期起一年
	40000

	2
	
	第二次重点区域防治一次（9-10）
	
	31500

	3
	
	每月检查白蚁防治情况和补充防治19次
	
	28500

	合计（元）
	100000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1.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供应商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并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1）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

白蚁防治服务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采购需求

（一） 防治范围
郴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市道路绿化队所管辖的24条主干道全部绿化区域苗木。24条主干道长度约88公里，绿化带面积约870652.06平方米，行道树约27744株。
	郴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市道路绿化队管护区域统计表

	序号
	名称
	长度（公里）
	绿化带面积（㎡）
	行道树数量(株）

	1
	郴江路（苏仙路—田家湾大桥）☆
	7.4
	80000
	1588

	2
	苏仙路（卜里坪路—人民路）☆
	3.2
	6600
	795

	3
	卜里坪路☆
	2.9
	34128
	718

	4
	温泉路
	1.4
	9351.9
	603

	5
	民权路☆
	2.7
	20990
	1946

	6
	青年大道☆
	12
	67330.83
	3877

	7
	郴州大道☆
	18
	452716.57
	4250

	8
	爱莲路（锁石桥-铁路边）
	1.1
	2755.5
	590

	9
	燕泉路☆
	3.2
	6946.75
	943

	10
	国庆路（南岭大道—水果市场）☆
	7.7
	56208
	3733

	11
	人民路（南岭大道—郴县路）☆
	7.2
	89360.75
	925

	12
	民生路（骆仙路—青年大道）☆
	1.1
	4605.4
	472

	13
	梨树山路
	2.8
	740
	1613

	14
	九子塘路☆
	3
	4011.94
	1366

	15
	飞虹路☆
	1.1
	3526.1
	326

	16
	南湖路☆
	1.4
	4845.1
	838

	17
	香雪路（南岭大道-国庆路）☆
	4.9
	13763.12
	1298

	18
	龙泉路☆
	2.4
	7188
	579

	19
	北湖路☆
	0.6
	1891
	156

	20
	解放路☆
	0.87
	1893.1
	205

	21
	文化路☆
	0.44
	0
	108

	22
	健康路☆
	0.48
	0
	158

	23
	升平路☆
	0.41
	0
	57

	24
	拥军路
	1.7
	1800
	600

	合计
	88
	870652.06
	27744


（二）防治药剂及技术要求

1.根据本项目白蚁防治的实际情况，选用药剂应遵循“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原则，所选用的药剂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现行规定的专用药剂。本次使用的药物主要为：5%联苯菊酯悬浮剂，35%吡虫啉悬浮剂，0.5%氟虫腈粉剂、氟铃脲饵剂等；为保证白蚁防治效果及产品质量，制作响应文件时须提供加盖生产厂家公章的农药三证《农药登记证（农药登记使用范围必须包含木材和土壤，防治对象包含白蚁）、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或农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标准》、生产厂家药品质量保证书、农药经营许可证。中标投标人签订合同时，需携带生产厂家产品农药三证原件备查。

2.供应商需针对该白蚁防治项目制定施工方案，报价作为响应文件一同上传，采购方将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方案审查不合格将竞价失败。

（三）防治效果
1.对园林白蚁进行预防和防治，基本灭杀白蚁，看不到白蚁严重上树情况存在。
2.不能存在白蚁活动场所再次侵害情况。
（四）防治质量标准及处罚措施
1.供应商在白蚁高发期（4—10月）对采购方所管辖绿化苗木投放药剂全面防治白蚁1次，重点防治区域（带“☆”的路段）2次，至少派6名及以上人员施工，并每半个月派专人检查白蚁防治情况，非高发期（11月—第二年3月）每个月派专人检查白蚁防治情况并根据检查情况进行防治。
2.上述药剂投放及专人定期检查应有相应记录并得到采购方指定人员签字认可，并根据施工进度支付相应费用，每缺少一项扣除该项费用。如采购方在乔木、灌木树干上发现白蚁严重危害每次扣款1000元；如采购方在防治范围内发现白蚁，供应商需在两个工作日内派人进行有效处理，如未及时处理每次扣款2000元。
（五）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期起一年

（六）双方施工应注意的事项

 1.供应商在防治虫害施工、检查和保养过程中。采购方应当给予供应商适当的协助和配合，并应逐步依照供应商定期处理报告中提出的改善建议进行有关有害生物防治的改善或完善工作，以便通过双方密切配合，达到虫害的长期有效控制，使虫害密度不断下降到合理范围并得到长期保持此水平。
    2.在合同的约定区域，供应商将派遣专业技术操作人员到采购方所属防治区域进行灭杀，爱护采购方防治区域内的所有财物。

3.供应商进行白蚁防治时需采购方签字确认，并以此作为供应商服务的一个标准。

（七）其他约定事项：
1.供应商应注意安全，在施工过程中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损坏采购方财产或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均供应商负责修复、赔偿。
3.供应商做好每次防治工作台帐，包括时间、人员、地点等，并在申请支付年度费用时提交采购方，便于查阅。
四、商务要求
	商务项目
	采购人商务要求

	报价要求
	本技术规格及要求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总报价中。项目直至验收合格，采购人除支付中标金额外，将不再支付任何其它费用。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
	支付单位：郴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付款条件：根据施工进度分两次进行支付（2026年底、服务期满各支付一次），凭验收证明单及供应商出具的相关票据付款。

	响应时间
	7×24+4（7天×24小时服务+4小时内响应）

	服务信息
	服务方式：上门服务
服务时间：根据采购人电话通知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约定。

服务备注：该报价包括药品、材料、人工、机械、施工、管理费、税费等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承担中标价以外任何费用。


五、其它要求
1.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提供拟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1）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的项目负责人委托书；（2）提供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3）项目负责人需具有白蚁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资格证书，并提供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在报价单位连续缴纳近3个月（2026年1月以来）的社保证明。以上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2.供应商提需供自投标截止时间前 36 个月内类似项目业绩2个（提供完整合同扫描件和验收表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供应商中标后不得变更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不得再行委托第三人、项目负责人须实际全职在岗履责等，否则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如经济处罚、停工整改、中止合同履行、上报相关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等。

4.请根据采购文件，在确认能全部满足采购需求前提下，进行合理报价。

5.根据采购文件制作响应文件后，加盖公章扫描成PDF格式上传，作为本项目的响应材料。

6.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白蚁防治报价表

	序号
	防治要求
	项目
	计量单位
	单价
	数量
	小计
	合计

	1
	第一次全面防治一次（4-6月）
	药品1
	
	
	
	
	

	
	
	药品2
	
	
	
	
	

	
	
	药品3
	
	
	
	
	

	
	
	药品......
	
	
	
	
	

	
	
	消杀工日费
	
	
	
	
	

	
	
	机械、交通费等
	
	
	
	
	

	2
	第二次重点区域防治一次（9-10）
	药品1
	
	
	
	
	

	
	
	药品2
	
	
	
	
	

	
	
	药品3
	
	
	
	
	

	
	
	药品......
	
	
	
	
	

	
	
	消杀工日费
	
	
	
	
	

	
	
	机械、交通费等
	
	
	
	
	

	3
	每月检查白蚁防治情况和补充防治19次
	药品、人工、机械、交通费等
	次
	
	
	
	

	合计（元）
	


备注：1.项目预算人民币拾万圆整（￥100000.00）

2.序号1和2供应商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填写白蚁药品名称和数量。

